
南京市非全日制用工参加工伤保险花名册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省社保号（统一信用代码）：           
本单位郑重承诺：本单位已收到《非全日制用工参加工伤保险告知书》（见背面），已知申办事项的有关条件及要求，本单位申办事项填报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均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如有虚假本单位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	序号
	姓名
	个人编号
	身份证号码
	劳动合同（协议）
期限
	参保时间
	缴费工资
	用工类型
自用/非自用工
	实际用工单位省编号
	实际用工单位
全称
	工作岗位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注：1. 用人单位申报非全日制用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，应提供劳动合同或以承诺形式申报口头协议约定内容、工资流水或员工
纳税记录、考勤表等单位与个人为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的材料。
2. 职工工作岗位与单位行业类别不一致的，单位应根据本单位主营业务重新申报行业类别，填报《南京市参保单位社会保险
信息修改（注销）表》并提供佐证材料。
3. 本表一式二份，社保经办机构、用人单位各一份。
单位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[bookmark: _GoBack]非全日制用工参加工伤保险告知书
一、用人单位须知晓本业务办理的条件，知晓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修改<工伤保险条例>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586号）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关于调整工伤保险费率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5〕71号）、《江苏省工伤保险费率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苏人社规〔2023〕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如实提交用工单位和参保对象相关信息。
二、用人单位办理本业务时，应当主动申报实际用工单位，并在实际用工单位所在地参保，根据实际用工单位所在行业确定缴费费率。对实际用工单位非我市的，不予办理本业务。未申报或者未如实申报实际用工单位所在行业的，按第八类行业工伤风险类别确定其工伤保险费率。
三、用工类型或实际用工单位发生变化的，应及时进行变更。
四、参保对象实际应为全日制用工的，单位应按规定为其参加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等三项社会保险。
五、用人单位或参保对象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，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证明材料、违规参加工伤保险、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损失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，对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公安等司法机关处理，纳入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，由相关部门实施联合惩戒，失信人员信息视情况向社会公布。





个人承诺书

本人（姓名：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与            （单位）签订劳动合同，在           （单位）工作，工作岗位：            ，工作地点：               ，每天工作   小时，每周工作    小时，工资发放周期：      ，工资发放主体为：            （单位）。
本人已知晓本业务为非全日制用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业务，并知晓单位未给本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。
本人承诺如实申报上述参保信息，符合非全日制用工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的条件，将配合社保部门接受电话问询核实用工情况。如果用工类型或实际用工单位发生变化，将及时进行变更。


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年  月  日   


